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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国土空间全域综合整治研究与实践 

项目公示材料 

一、成果基本情况 

1.项目名称：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国土空间全域综合整治研究与实践 

2.主要完成人：张杰、杨天文、沈斐、谢昕琰、袁维、舒友林、陈翌

昱 

3.主要完成单位：江苏常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勘测规划有限公司 

4.项目验收时间：2021 年 12 月 

二、申报单位申报等级 

拟申报 2024 年度江苏省土地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。 

三、成果简介 

立项背景：随着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日益凸显，在同一空间上，

乡村耕地碎片化、空间布局无序化、土地资源利用低效化、生态质量

退化等多维度问题并存，单一要素、单一手段的土地整治模式已经难

以完全解决综合问题，江苏省自然资源厅于 2020 年 7 月下发了《江

苏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<江苏省国土空间全域综合整治项目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>》（苏自然资发〔2020〕122 号），并全面展开国

土空间全域综合整治省级示范项目申报工作。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政府

积极响应江苏省号召，并结合实际认真开展了国土空间全域综合整治

项目申报工作。经过项目选址，进行实地考察后科学评估比选，最终

确定了钟楼区邹区镇杏塘村及泰村村两个行政村作为本次国土空间

全域综合整治的实施单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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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目标：以“殷杏泰产教融合试验区”美丽乡村为主要建设目标，

依托西侧殷村院校核心优势，打造项目区北部现代农业区、中部产业

集聚区、南部美丽乡村智创区，为“殷杏泰”高教师生、村民甚至城

镇居民等构建生态宜居、宜游、宜业的新型乡村生活共同体。在方案

实施过程中，还要以提高耕地质量，优化建设用地布局，美化乡村环

境，推动公共空间治理，提升改造人居环境为具体目标。 

研究内容：农用地整治、建设用地整治、生态保护修复、公共空间治

理、永久基本农田调整、土地权属调整及流转、农民权益保障、项目

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。 

创新点：1、创新性编制“一规划两方案”，即村庄规划、永久基本农

田调整方案和国土空间全域综合整治项目实施方案，确保整个项目的

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。 

2.以时间换空间。针对永久基本农田调出地块也存在时间上的约束，

采用先行先试的灵活政策，在永久基本农田调整方案审核通过后，立

刻实施永久基本农田布局调整工作。 

3、积极出台农村宅基地改革政策。在全面考虑搬迁农民的生产、生

活、生计问题，立足农民增收、政府让利、持续发展的要求，从拆迁

安置、补偿标准、土地流转、土地权属调整、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等方

面，创新以人为本的农村宅基地改革制度，增强农民的获得感，切实

维护农民权益。 

4、创新资金筹措新机制，凝聚多方力量，助推项目落地。统筹政府

资金的同时，还积极探索与民间乡贤、社会资本的深度合作，解决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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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投资过程中整体收支平衡问题，打破了传统的项目资金来源单一局

面，吸纳民间乡贤、社会资金参与到项目实施过程中。 

成果及推广情况：研究实践的应用不仅丰富了两湖创新区建设的内

容，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个可靠样板，成为全省首家通过省级审

查、首家获得省级批复的“国土空间全域综合整治省级示范项目”。

项目的顺利实施，对全镇甚至常州市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，发挥

了较强的示范和促进作用。目前工程一期建设已经顺利通过市级验

收。 

四、客观评价 

2022 年 2 月 23 日，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在南京组织专家对该项目进行

了审查，对项目成果进行了充分肯定及客观评价： 

1.项目以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杏塘村和泰村村为实施范围，项目区总

面积 505.2192 公顷，划定整治区域面积为 342.8316公顷。《实施方

案》编制依据充分，编制内容符合省级编制大纲要求，报件材料齐全。 

2.项目涉及永久基本农田调整符合国土空间全域综合整治项目涉及

永久基本农田调整的相关要求并已通过省级论证。 

3.项目实施后，农用地整治新增耕地 3.1681 公顷，占整治区原有耕

地面积的 5.17%；新增永久基本农田 1.0410 公顷，占永久基本农田

调整规模的 5.22%。调整后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质量有所提升，新增

耕地能实现长期稳定利用。 

4.项目所依据的村庄规划已经省级报备。通过对村庄建设用地布局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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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，盘活存量建设用地，实施后项目区建设用地规模有所减少。 

5.项目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。通过对区域内耕地、坑塘水面、农村居

民点等的综合整治，能够对乡村生态环境进行有效保护，有利于区域

土地利用格局和生态空间布局优化。 

6.通过问卷调查、组织座谈会、公示公告等方式，开展了公众参与，

落实了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和参与权。 

7.整治区域土地权属清晰，无争议。实施后涉及部分土地使用权和承

包权的调整，调整方案已通过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政府同意，具有可操

作性。 

8.项目资金来源于财政资金、社会资本等，能较好的实现资金平衡。 

9.项目不涉及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实施要点（实行）》中明确的

负面清单规定的情形。 

10.项目安排及实施计划总体合理，农用地整理、建设用地整理、生

态保护修复和公共空间治理等项目实施主体明确，组织体系完备，保

障措施到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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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意见 

    该研究与村庄规划充分衔接，拟定了合理的永久基本农田调整方

案和以人为本的农村宅基地搬迁政策，安排的农用地整理、建设用地

整理、生态保护修复和公共空间治理等四大工程实施主体明确，体系

完备，保障措施齐全，具有可行性。 

   经审查，项目申报资料真实可靠，符合申报条件和要求，同意推

荐申报江苏省土地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学会 


